
【法規來源】原子能法施行細則§36

附件五

核子反應器使用執照申請書

申請人姓名：　　　通信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一、基本資料

（如與建廠執照申請書所填報內容有異時，請在此處填報）

二、反應器廠建造情形概述。（包括是否有未完成項目）

三、預定加添燃料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四、預定臨界運轉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五、預定低功率運轉（低於全功率）期限：自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。

六、預定首次高功率運轉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功率大小 預定日期

全功率之 10％
全功率之 20％
全功率之 50%
全功率之 80%
全功率運轉

全功率運轉

七、申請運轉期限：自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止共　　年　　月。

八、檢附資料：

1.終期安全分析報告。

2.技術補充資料及運轉限制資料。

3.防止放射性物料外釋資料，

4.執行運轉工作之財務保證資料。

（如有分類保密資料應分別交送）

申請人保證本申請表及檢附資料之內容均屬確實，如有虛偽情事，願接受行政院原子

能委員會有關法規之處罰。

申請人簽章：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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